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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复决字〔2024〕第 5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马某山，男，回族，1966年 3月 2日出生，住

同心县河西镇下河湾村四社

申请人：马某亮，男，回族，1963年 2月 21日出生，

住同心县河西镇下河湾四社

被申请人：同心县河西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海吉涛，职务：该镇镇长

地址：同心县河西镇石坝村

申请人马某山、马某亮对被申请人同心县河西镇人民政

府未履行行政答复职责一事，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

审查，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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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4年 3月 1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受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行政答复职责或一

并解决相关争议使申请人取得涉案地块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及相应的损害补偿。

申请人称：

2005 年，被申请人印发河政发〔2005〕36 号文件，给

河西镇下河湾村 207户老移民增补口粮田，申请人当时在该

村四社居住，《土地分配花名册（四社）》显示，四社 419

口人，分地 213.69亩，申请人就在其中，分得 2.55亩和 4.08

亩。因种种原因，申请人没有得到该宗土地，也没有实际取

得该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为他人创造财富给申请

人造成巨额损失： 1.土地耕种收入 19 年 ×1000 元 /年

×6.63=125970 元，2.国家综合种植补贴：19 年×120 元/年

×6.63=15116元，3.土地被征收或被占：6.63×2.8万=185640

元，4.行政与精神损害赔偿。为此，申请人一直向被申请人

反映，请求调查处理，使申请人得到涉案地块和该宗土地的

承包经营权。被申请人一直不予解决，不履行答复职责。2024

年 1 月 20 日，申请人再次请求，要求书面答复，未果。由

于被申请人不履行行政答复职责，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故依照法律的规定申请复议，请求复议所请。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

2、土地分配人员花名册（四册）；

3、《同心县河西镇人民政府文件》（河政发〔2005〕

36 号）（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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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2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马某山、马某亮

邮寄的《查处申请书》，要求查明：“申请人未实际取得补

包土地的四至界限、涉案地块的实际占有人及该地块承包合

同的实际持有人，并一并查明补包土地分配花名册上代表申

请人签名的人”。并声称“多次请求被申请人调查处理、书面

答复，被申请人先用推脱、绕躲等进行推诿，后以年代久远

无法查证为由，拒绝履职”。经被申请人核实，其申请事项不

属于其行政职责，且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已电话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再未向被申请人提出过其他相关申请。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一节第十三条“农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之规定，申请人要求查处的相关事宜

应由河西镇下河湾村村民委员会或下河湾村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受理。

另查明，收到《查处申请书》前，申请人从未到被申请

人处提出过相关请求，仅在 2019 年先后三次通过网上投诉

方式向国家信访局反映土地未分配到位等问题，被申请人于

2020年 3月 8日向申请人予以答复（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之后申请人再未通过电话、信件、走访、网上投诉等形式反

映此问题，故申请人反映的“多次请求被申请人调查处理、

书面答复，被申请人先用推脱、绕躲等进行推诿，后以年代

久远无法查证为由，拒绝履职”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复议

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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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马某山反映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印件）；

2.《查处申请书》（复印件）；

3.《信访事项登记表》（复印件）两份；

4.《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复印件）。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马某山、马某亮系同心县原纪家乡搬迁人口，

1980年左右搬迁至同心县河西镇下河湾村。为解决搬迁户土

地承包问题，同心县人民政府于 2003年印发《同心县 2003

年固海扩灌工程开发建设和移民安置工作实施意见》（同政

发〔2003〕49 号），2005年同心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下河湾土地安排意见》（河政发〔2005〕36号），依照文

件精神由河西镇下河湾支部、村委进行土地分配。2019年申

请人马某山以未分配到上述文件规定的承包地为由，先后三

次通过网上投诉方式向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2020年 3月 8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马某山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书，并向申请

人送达。

2024年 1月 2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查处申

请书》，要求被申请人查明：“补包土地分配花名册上代表

两位申请人签字的人；补包土地四至界限，涉案地块的实际

占有人及该地块承包合同的实际持有人，并责令退赔；将查

处结果向申请人书面答复。”被申请人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

申请人，其申请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职责。

以上事实有被申请人提供的《查处申请书》《信访事项

登记表》、《关于马某山反映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

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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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

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查处申请书》后，

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申请人应该向同心县河西镇下河湾村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申

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查处申请，被申请人收到《查处申请书》

后，仅电话告知申请人其申请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职

责，让申请人向其他部门请求处理，被申请人并未履行法定

职责。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

的规定，本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行政答复职责）。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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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二）对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

……

第六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

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四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

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

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 7 -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

土地利用现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

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人民

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经查

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

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责令改正。

……


	申请人：马某亮，男，回族，1963年2月21日出生，住同心县河西镇下河湾四社
	地址：同心县河西镇石坝村
	2005年，被申请人印发河政发〔2005〕36号文件，给河西镇下河湾村207户老移民增补口粮田，申请
	1、身份证复印件；
	2.《查处申请书》（复印件）；
	附件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
	……
	第六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四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

